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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789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宁波建工      编号：2015-018 

 

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2月 31日 99.96%股东

权益价值减值测试报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

经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于2012年3月7

日与同创投资、中亘基、中嘉基、景浩、景威、景合、景吉、景杰、

景崎、景腾签订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。根据该协

议约定，公司向同创投资、中亘基、中嘉基、景浩、景威、景合、景

吉、景杰、景崎、景腾定向发行股份61,940,000股，同时支付现金

8,076.432万元，购买其持有的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99.96%股权，该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

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2]1457号）核准。截至2012

年12月21日，标的资产股权过户已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二、业绩承诺事项 

2012年5月30日，宁波建工与同创投资、中亘基、中嘉基、景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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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威、景合、景吉、景杰、景崎、景腾签订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

买资产补充协议》。卓信大华为标的资产出具了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

该报告书以201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，采取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

评估方法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，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评

估结果，即认为市政集团全部股东权益（净资产）在评估基准日的评

估值为49,749.84万元，据此，市政集团99.96%股份的评估值为

49,729.94万元，在此基础上，各方协商一致，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

价格为49,700.112万元。宁波建工向同创投资、中亘基、中嘉基、景

浩、景威、景合、景吉、景杰、景崎、景腾支付现金的价格为8,076.432

万元，发行股份的数量为61,940,000股。 

同创投资、中亘基、中嘉基、景浩、景威、景合、景吉、景杰、

景崎、景腾承诺，标的资产2012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

于4,436.00万元，2013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

4,437.00万元，201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4,905.00

万元。 如标的资产届时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利润预测数，

则同创投资等十家有限公司按本协议签署时其对市政集团的持股比

例就未达到利润预测的部分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，补偿方式为：优先

以认购的股份进行补偿，不足时，再进行现金补充。在上述补偿期间，

补偿义务人将于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，就其实际净

利润与利润预测数的差额部分计算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，该等应补

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一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。如上市公司

股东大会不同意注销，补偿义务人补偿的股份将无偿赠予上市公司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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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补偿义务人以外

的其他股东，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

认的股权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补偿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

的比例获赠股份。 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＝（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

润预测数－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）÷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

测净利润数总和×标的资产交易价格÷本次发行价格－已补偿股份

数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，按0取值，即已经补偿的股

份不冲回。如上市公司在承诺年度进行转赠或送股分配的，补偿股份

数相应调整为：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×（1＋转赠或送股

的比例）。 

补偿期限届满时，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

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，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。 补偿期限

届满时，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>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×发行

价格+现金补偿金额，补偿义务人将另行补偿。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

为：（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-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×本次发行

价格-现金补偿金额）÷本次发行价格。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，由补

偿义务人以现金补偿。 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

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、减资、接受赠与以

及利润分配的影响。另需补偿的股份的回购或无偿赠予事宜按照股份

补偿的程序性规定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等程序。 

三、本报告编制依据 

1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其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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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公司与同创投资、中亘基、中嘉基、景浩、景威、景合、

景吉、景杰、景崎、景腾签署的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

及补充协议。 

四、减值测试过程 

1、本公司已聘请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卓

信大华）对2014年12月31日标的资产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估值，并

由其于2015年4月1日出具了卓信大华咨报字（2015）第1005号《咨询

报告》，咨询报告所载2014年12月31日标的资产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

估结果为70,799.35万元。 

2、本公司委托卓信大华为标的资产出具了卓信大华评报字(2012)

第019号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该报告书以201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，

采取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进行了

评估，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，即认为市政集团全部股东权

益（净资产）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49,749.84万元，作为本次交

易的定价参考。 

3、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，本公司已向卓信大华履行了以下工作： 

(1) 已充分告知卓信大华本次评估的背景、目的等必要信息。 

(2) 谨慎要求卓信大华，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，为了保

证本次评估结果和卓信大华评报字(2012)第019号《宁波建工股份有

限公司拟收购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评估项目资

产评估报告书》的结果可比，需要确保评估假设、评估参数、评估依

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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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，需要及时告知

并在其评估报告中充分披露。 

4、比对两次报告中披露的评估假设、评估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

不一致。 

5、根据两次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。 

五、测试结论 

通过以上工作，我们得到以下结论： 

2014年12月31日，标的资产99.96%股东权益评估值扣除补偿期限

内的股东增资对资产评估值的影响数后为51,771.03万元，本次交易

的价格为49,700.112万元，没有发生减值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年4月21日 

 


